
 

我們是一群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天主教徒，本著教會的訓導及社會公民的身分，

我們一直積極關心及參與社會事務。就中介公司在香港為外籍家庭傭工提供的服

務，我們有以下的看法和意見。 

 

良莠不齊的中介公司 

正委會在 2 月 23 日曾舉辦一研討會，討論有關外籍家庭傭工在香港的處境。我

們邀請了四位僱主出席，他們不約而同的表示，中介公司給僱主的建議，都是對

外傭不利的建議，其中包括首半年不用給予假期、可以只支付二千元的工資、或

將傭工的工資交到中介公司、扣起傭工的護照等。對於僱主是否有需要按法律規

定，需求為家傭提供足夠的生活空間和休息時間，反而鼓勵僱主苛待傭工。 

 

有線電視早前亦揭起，有關外傭「博炒」的說法，其實亦是中介公司職員的教唆，

目的是為了賺取多幾次中介費用。以致目前入境處更指外傭如因多次轉僱主，便

有可能不再獲發工作簽證。中介公司唯利是圖，卻連累外傭被僱主指控，甚至失

去工作機會。 

 

此外，委員會成員亦親自接觸不少外籍家庭傭工，他們指中介公司對於她們被僱

主虐打，或克扣工資等問題，都視而不見，反而要求他們要工資至少半年，以還

清欠款。 

 

超額中介費無監管 

眾所周知，中介公司違法收取超額中介費，往往高達外傭月薪四至六個月，這些

數字對外傭而言，已經不新鮮，而外傭每次轉僱主亦要再次支付費用。雖然本港

法例規定中介費不能超出首月工資 10%，但去年四月份，印尼家務工工會公佈去

年的調查指，外傭公司違法濫收高昂中介費問題嚴重。 

 

雖然明知收受超額中介費用，扣起護照，教唆剋扣工資等，都是非法行為，但香

港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阻止。明顯是縱容中介公司繼續欺壓和剝削外傭，其

不良的後果亦很可能轉介到僱主身上。試問如果傭工被扣起護照和剋扣大部份薪

金，沒有錢寄回家鄉照顧家人，她們如何可以專心工作？ 

 

政策縱容中介公司持續剝削外傭 

根據印尼政府的規定，所有來港工作的印傭必須經當地職業介紹所處理其合約及

來港的僱傭事宜。但在這限制下，印傭無論在港工作期間中止合約或合約完結後

仍會受到職業介紹所的限制，不能自主的轉換或尋找新僱主，職業介紹所因此在

每次介紹工作後，都要求收取中介費，甚至強迫工人與當地或本地的財務公司簽

訂貸款合約。當外傭無力償還貸款，財務公司便威脅滋擾外傭在印尼的家人及其

在港的僱主。此外，亦有不少外傭被中介公司強迫向銀行借用相當於七個月的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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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費。以致不少僱主誤以為外傭欠下大筆債務，藉口辭退外傭。 

  

兩星期條例助紂為虐 

由於目前有兩星期條例的限制，外傭一旦失去工作，便要在兩星期內回國，要再

出國工作的話就要再付輸出國的中介費用，因此迫使外傭要支持高昂的中介費用，

以獲得留港工作的機會。香港政府對所有外來工作者均沒有設兩星期的限制，但

只有外傭才獲此「厚待」，這難道就不是工種歧視？ 

 

建議： 

為了有效杜絕中介公司的剝削和剝削，和對無良中介公司作出監管，香港天主教

正義和平委員會建議： 

1. 港府應該積極與傭工輸出國協議，取消有關的限制，讓傭工亦可透過朋友轉

介和自由市場尋找新僱主，而無需再支付昂貴的中介費用； 

2. 港府為所有簽新合約的傭工和僱主提供強制的課程，內容包括有關的勞工法

例和權益、對不法的僱傭的處罰、及容許工會代表的參與； 

3. 取消兩星期條例，讓外籍家庭傭工與其他外籍來港工作人士一樣，有平等的

權利； 

4. 取消和強制留宿的規定，讓外傭有更多空間接觸外界，以了解和和保護自己

的權利； 

5. 要求所有完成合約的外傭和僱主填寫問卷，遞交入境處，以了解在合約期間

對中介公司的表現是否合法，並作為入境處及有關部門對中介公司表現和運

作的參考，有需要時必須作出檢控，以阻嚇其無良運作。 


